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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內政部營建署 104.9.8 營署建管字第 01040057761 號 一、按「區分所有權之繼受人，應於繼受前向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請求 閱覽或影印第三十五條所定文件，並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 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。」、「利害關係人於必要時， 得請求閱覽或影印規約、公共基金餘額、會計憑證、會計帳簿、財務報 表、欠繳公共基金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、管理委員會會議紀 錄及前條會議紀錄，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不得拒絕。」為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（以下簡稱條例）第 24 條、第 35 條所明定，如台端有繼受而 取得房屋所有權，即成為區分所有權人，得於必要時依條例第 35 條規定 請求閱覽或影印文件，及辦理依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權利義務事項
